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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2020年春季学期见实习工作安排的

通知 

 

各院系（部）： 

根据江苏省有关疫情防控工作的决策部署和学校有

关通知精神，为做好 2020年春季学期（以下称本学期）在疫

情防控期间的见实习工作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在校生见习安排 

本学期不安排统一的实地见习。院系部根据人才培养方案

见习周数，结合专业和课程特点制定见习方案，可采用线上观

摩、讲座、案例分析等形式。见习5月中旬开始，6月中旬结束，

见习内容在教学课位中进行。 

二、顶岗实习安排 

在我校开学后，可启动顶岗实习工作。申请恢复开展顶岗

实习必须具备以下条件：（1）实习单位具备复工复产合法资

格，且单位所在地不属于省卫健委明确的“需重点关注的省外 

地区”；（2）二级学院评估实习单位疫情防控处置体系方案

和能力合格，疫情防控处置流程完备；（3）实习单位同意接

收实习生，并填写《实习单位回执表》；（4）学生取得苏康

码绿码且学生监护人同意。 

申请开展顶岗实习的程序为：（1）学生填报申请表；（2）

报所在院系审核；（3）学校防控领导小组审批；（4）教学和

学工联动，发放《防疫期间顶岗实习须知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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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进入实习岗位后，院系每周详细调度学生实习情况，

及时上报处理学生实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。 

三、相关要求 

1.院系（部）组织教师充分研讨在校生不同专业、不

同年级见习形式、内容、时间、要求等，做好详细的见习

计划，于5月4日前交教务处备案。见习工作结束后，院系

汇总见习材料（学生作业、教师反馈等），撰写见习工作

总结。总结交教务处备案。 

2.院系每周将调度的学生顶岗实习情况简表及时报教

务处备案。 

联系人： 魏立， 联系电话： 66120 ， 电子邮箱： 

28144955@qq.com。 

附件：1.《徐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顶岗实习申请表》 

2.《实习单位回执单》 

      3.《防疫期间顶岗实习须知》 

4.《顶岗实习调度简表》 

 

 

徐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务处 

2020年2月26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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